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3）沪72民初126号

原告：上海傲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

路115号2幢楼5层5-67室。

法定代表人：干飞忠，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鑫，上海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王宝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89号26号楼

101户。

法定代表人：王宝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赵存寿，北京市隆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明永，北京市隆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电气输配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393号。

原告上海傲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申公司）与被告青岛王宝强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王宝强公司）、被告上海电气输配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公

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3年2月2日立案。

傲申公司诉称，2021年8月，电气公司通过王宝强公司委托傲申公司代理出运六批光伏

产品相关的螺旋地桩及连接件货物，由傲申公司提供自中国境内工厂所在地运输至加拿

大项目所在地的全程物流服务，具体包括自中国工厂运输至青岛起运港的拖车，向实际

承运人就自青岛起运港运至目的港加拿大温哥华的海洋运输段进行订舱、报关等，货物

抵港后自温哥华港口运输至项目所在地的门到门运输段的清关、理货打包、陆路运输等

相关的运输代理事宜。傲申公司接受王宝强公司和电气公司的共同委托后，按照约定履

行了相应的运输代理服务，但王宝强公司至今尚未向傲申公司付清因本案运输代理服务

产生的港口手续费、运输费、堆存费、打包费、货物转仓费等费用合计752,730美元。经

傲申公司多次催讨，王宝强公司和电气公司至今未付。傲申公司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宝强公司和电气公司向傲申公司连带支付港口手续费、运输费、

堆存费、打包费、货物转仓费等共计752,730美元及利息。

王宝强公司未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但提交情况说明称，涉案货物是由王宝强公司委托傲

申公司自中国青岛工厂出口，出口报关单位为电气公司，但电气公司没有委托任何人运

输，仅仅为出口报关单位，从本案傲申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自证据2至11均指向

王宝强公司，证据1也不能证明共同委托的事实。关于王宝强公司与傲申公司之间的纠

纷，王宝强公司早在2022年11月10日就已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了诉讼，涉及到傲申公司

提供物流服务的六批次货物。该案经过诉前调，青岛海事法院于2022年12月7日正式立

案，案号为（2022）鲁72民初1920号（以下简称1920号案）。王宝强公司认为，1920号

案与本案指向相同的事实，两案审理的事实也完全相同，但青岛海事法院在先立案，为

保证法院裁决的严肃性与既判力，希望本院将本案移送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王宝强公司

提交了青岛海事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



本院认为，根据傲申公司的诉请主张及在案现有证据，本案系傲申公司主张王宝强公司

和电气公司拖欠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费用引发的纠纷。根据王宝强公司提交的青岛海事法

院民事起诉状，1920号案系王宝强公司主张傲申公司返还多收取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费

用引发的纠纷。本案与1920号案系就同一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属因同一

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引发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

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

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傲申公司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起诉

王宝强公司和电气公司，王宝强公司住所地为山东省青岛市，故青岛海事法院对本案纠

纷有管辖权。本案本院立案时间为2023年2月2日，王宝强公司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青岛海事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时间为2022年12月7日。据此

，王宝强公司在青岛海事法院的诉讼立案在先，本案应当移送青岛海事法院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青岛海事法院处理。

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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